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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患者留院 

（《精神卫生法（1983 年）》第 5(2) 节） 
 

1. 患者姓名       

2. 主管医务人员 

姓名 

      

 

为什么我不能出院？ 

根据《精神卫生法（1983 年）》第 5(2) 节的规定，目前让您在该医院继续住院；因为您的

主管医务人员或其代理人认为您患有精神疾病，而且需要留院接受治疗和护理。 

 

“代理人”是指当您的主管医务人员不在场时可代替其作决定的人士。  

 

我要在该医院留院多久？ 

您会在该医院留院 72 小时，以便让两位医生为您做检查来确定您是否需要住院治疗。  

 

此外，医院有可能委派经认可的精神卫生专家来检查您的病情。  

经认可的精神卫生专家是受过专门培训的专业人士，可以协助决定患者是否需要留院治疗。  

 

在此期间，您不得擅自离开医院，除非您的主管医务人员或其代理人告知您可以这样做。 

如果您试图离院，医务人员可以进行阻止；如果您已离院，医务人员可以将您带回医院。 

 

根据《精神卫生法》第 5(4) 节的规定，如果您已由护士安排留院，则迄今留院时间已计入 

72 小时留院期。 

 

就您的情况而言，72 小时留院期的结束日期和时间为：  

 

日期       时间       

留院期间涉及哪些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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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为您做检查后，可能会决定您需要继续住院治疗。 医生或经认可的精神卫生专家会告

知您继续住院的原因及可能的住院期。 将会另发给您一份传单，说明相关事宜。 如果医生

确定您无需继续住院，则其本人（或其他医务人员）会告知您应接受的其他治疗和护理。 

 

如果您在 72 小时留院期结束时未被告知继续住院，则可以自行出院。 但您可以在需要时自

愿留院治疗。 如果您想要在 72 小时留院期满后出院，请预先告诉医务人员。 

 

我能否进行申诉？ 

不可以。根据《精神卫生法》第 5(2) 节的规定，即使您不认为自己现在需要继续住院，也

不能针对医院方让您留院的决定提起申诉。 

 

我将接受什么治疗？ 

主管医务人员会与您谈话，说明他们认为您需要接受的任何治疗。 您有权拒绝任何不想接

受的治疗。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会给您解释相关事宜），方可不经过您的同意为您进行治

疗。 

 

让您关系最近的亲属了解相关事宜 

本传单的副本会递送一份给根据《精神卫生法》认定的您关系最近的亲属。 

 

根据《精神卫生法》，将会列出一份经认定的您亲属的名单。 一般情况下，此名单中位列

最高的人士就是您关系最近的亲属。 医务人员会发给您一份传单，说明此项事宜及您关系

最近的亲属具有哪些有关您的护理和治疗方面的权利。 

 

就您的情况而言，我们知悉您关系最近的亲属是： 

 

      

 

如果您不想让这位人士收到本传单的副本，请告知护士或其他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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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您关系最近的亲属名单 

如果您认为上述人士不适合作为您关系最近的亲属，可向地方法院申请 

认定其他人士作为您关系最近的亲属。  

医务人员会发给您一份传单，说明此项事宜。 

  

您的信件  

住院期间以您为收件人寄来的所有信件都会交给您本人。 除了表示拒绝接收您所寄信件的

人士之外，您可以寄送信件给任何人。 寄给这些人士的信件会由医务人员扣留。 

 

执业守则 

《执业守则》包括针对医务人员的有关《精神卫生法》和精神病患者治疗的建议事项。 医

务人员在进行治疗决策时，务必遵守该守则的规定。 您可以在需要时，请求查阅该守则的

副本。 

 

我如何进行投诉？ 

如果您要对住院期间护理和治疗方面的问题进行投诉，请联系医务人员。 他们或许能够为

您解决问题。 此外，他们会告知您有关医院投诉程序的信息，这样您可以尝试通过“本院解

决途径”来解决所投诉的问题。 他们还会为您推荐其他人士以协助您进行投诉。 

 

如果您认为医院投诉程序对您没有帮助，可以直接向独立委员会投诉。 该委员会负责监督

《精神卫生法》的实施情况，以确保该法案以适当的方式执行，而且针对住院患者的治疗方

案正确无误。 医务人员会发给您一份印有该委员会联系方式的传单。  

 
 

更多帮助和信息 

如果您对于所接受的护理和治疗有任何不理解之处，医务人员将设法为您提供帮助。 如

果您不理解本传单中任何一项内容， 

或者还有本传单未解答的其他问题，请咨询医务人员以寻求相关解释。  

 

如果您想要为其他人士另索取一份传单副本，请提出要求。 

 


